昌宁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昌宁县财政局关于2021年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及财政绩效评价》（昌财发[2022]70）文件要求，为贯彻落实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强化部门预算绩效管理责任，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昌宁县贯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昌办发[2021]15号)文件相关要求，昌宁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结自身工作实际，认真开展单位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现将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2021年度项目绩效自评报告如下：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昌宁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事业编制15人，年初在职在编15人，年末在职在编14人。其中，农业技术研究员1人，高级畜牧师1人，高级兽医师2人，兽医师6人，助理兽医师4人。承担着全县畜禽疫病防治；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及重大动物疫病免疫效果监测等职能职责。
（二）部门绩效目标的设立情况
实施国家强制免疫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猪牛羊口蹄疫、小反刍兽疫3个病种，群体免疫密度常年保持在90%以上，猪瘟、高致病猪蓝耳病力争群体免疫密度达90%以上，全县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
2021年预算：
1、基本支出163.93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157.92万元，日常公用经费支出6.02万元。
人员经费支出用于在职人员、退休人员的工资发放以及兑付遗嘱补助和伤残抚恤金。
[bookmark: _GoBack]日常公用经费支出用于保障日常办公费等商品和服务支出。
（三）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1.收入情况
2021年度县动物疫控中心总收入合计193.71万元，比上年减少87.44万元，减幅31.1%。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91.71万元，占总收入的98.9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84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的3.57%，卫生健康支出8.68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的4.52%，农林水支出176.2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的91.91%：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1.99万元，占总收入的1.03%。
2、支出情况
2021年度支出214.95万元，比上年减少43.79万元，减幅16.92%。其中：本年度工资福利支出支出151.35万元，占总支出的70.41%；商品和服务支出51.9万元，占总支出的24.15%；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1.7万元，占总支出的5.44%。
（四）部门预算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1、财务管理方面：昌宁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已建立《单位内部管理控制制度》、《昌宁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财务管理制度》、《昌宁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务接待制度》《昌宁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差旅费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进行财务管理。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合法、合规、及时、完整的记录单位财务开支，没有资金使用截留、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
（2）项目资金管理方面：昌宁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对项目资金的管理严格执行相关财务管理规定，按照项目实施方案批复及预算严格执行，项目资金报账流程、审批手续完整、规范。
二、绩效自评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严格落实《预算法》及省、市、县绩效管理工作的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的管理，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升部门责任意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我县动物疫病防控的发展。
（二）自评指标体系
单位整体支出评价的年度绩效指标内容包含3个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共性和个性三级指标。
1、基础工作管理。我单位领导非常重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中心要求列支。但在一些制度建设方面我们做的有些欠缺，有待提高和完善。
2、绩效目标管理。进一步拓展绩效评价管理模式，在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的基础上，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三）自评组织过程。
根据绩效评价的要求，单位成立了自评工作领导小组，按照昌宁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昌财发〔2022〕70号）文件要求，结合2021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及2021年预算、决算情况，明确绩效评价的内容。
对照各实施项目的内容逐条逐项自评。绩效评价工作组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结合评价指标体系，做好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在自评过程中发现问题，查找原因，及时纠正偏差，为下一步工作夯实基础。
三、评价情况分析及综合评价结论
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按照昌宁县财政局整体部门支出绩效评价相关要求，通过自评，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2021年度的预算编制全面、科学、合理，预算执行严格有效，预算管理规范，履职效益明显，严格执行各项财经法规和会计制度，财务管理规范，“三公”经费支出控制有力，总体效果较好。根据《县财政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评分标准，综合自评得分95分，评价结果为“优”。具体各指标评价情况如下：
（一）投入情况分析
1、目标设定明确：部门的职责设定符合县政府所赋予的职责，部门所设立的整体绩效目标与部门履职、中长期规划、工作任务相符合，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明确、清晰，细化、可衡量。
2、预算配置科学：部门中期支出规划、年度履职目标编制科学,预算编制准确完整，年度预算与中期规划和履职目标衔接紧密，预算编制依据充分、数据详实、结构优化、细化可执行，基础信息完善、数据更新及时、依据真实完整；项目预算整合归类合理，目标明确，基本支出预算保障了部门年度正常工作目标的开展；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差异率较小。此外，整合各项工作任务，合理安排，争取一次活动同时完成多项任务，严控“三公”经费支出预算的目标及措施。其中预算配置中，在职人员控制率为100%，“三公”经费比上年下降87.14%，原因为：单位公务用车无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公车所产生的费用列入了其他交通费。
（二）过程情况分析
预算执行有效：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严格执行批准的预算，加快支出进度、严控预算调整，加强项目主资金的指导、监督，严控结转结余资金的目标及措施，除跨年项目，当年预算的资金，当年按预算执行完毕；项目管理机构健全、主体责任明确、管理规范、资金开支合理、监管有力；严格执行相关财务制度。加强对“三公”经费支出成本控制、节约开支、提高绩效的目标及措施。
2、预算管理规范：为强化部门整体支出，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提升财务管理水平，建立节约型机关，开展了大量工作，行政效能显著。具体情况如下：一是在原有相对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基础上，适时地、针对性的进行了相关制度的增补，制度的建立更为完善。二是严格落实制度的执行，不断强化内部管理，收到了较好的成效。并在制度执行中，首先，采取了一系列的控制措施，强化了日常的经费管理，预算支出的有效性得到了提高。日常的经费支出管理规范。通过严格预算执行管理，按照年度预算安排，严格对经费开支的事项和用途进行审核，确保了经费支出的专款专用，经费支出的总额控制在预算范围内，有效合理利用财政资金。其次，是建立了预决算公开机制，经费支出的公开透明性得到提高。三是严格执行公务卡结算制度、政府采购等有关规定，确保了支出管理流程、审批手续的完整。四是通过学习、培训，强化了会计核算工作。
3、资产管理规范：进一步完善和健全资产管理制度。资产管理与使用建立联动机制，随时掌握固定资产的使用状况，负责监督配合使用单位做好设备的使用和维护，确保设备完好提高利用率，并定期组织设备的清点，保证账、卡、物三相符。总体分析，部门，资产保存完整、配置合理，管理规范，使用和处置合规。
（二）产出情况分析
1、国家强制免疫、地方强制免疫和常规疫苗免疫工作情况
全年累计开展国家强制免疫病种猪口蹄疫699630头、牛口蹄疫126904头、羊口蹄疫186954只、高致病性禽流感1161289只、小反刍兽疫163882只，群体免疫密度分别为91%、90.9%、90.9%、90%、79.6%；开展地方性和非强制免疫病种猪瘟624247头、高致病性猪蓝耳病615747头、新城疫560018只羽、禽霍乱214694只、牛出败16909头、狂犬病11024只。全县猪瘟和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免疫密度为83.2%，较2019年和2020年分别提高了38和17个百分点。全县纸质免疫档案和电子免疫档案使用率达100%，《免疫户口册》覆盖率达95%以上。
2、免疫抗体检测工作情况
今年，春防抗体检测共完成1690份，猪瘟、口蹄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抗体检测猪血清390份，牛口蹄疫抗体检测血清312份，羊口蹄疫抗体检测血清468份，禽流感、鸡新城疫抗体检测鸡血清520份。通过检测，猪瘟抗体合格率为93.8%，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合格率为91.5%，猪口蹄疫抗体合格率为74.6%，牛口蹄疫抗体合格率为86.5%，羊口蹄疫抗体合格率为88.5%，禽流感抗体合格率为85.4%。小反刍兽疫抗体合格率为87.2%，新城疫抗体合格率为66.9%。秋防抗体检测,猪瘟抗体合格率为92.3%，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合格率为86.9%，猪口蹄疫抗体合格率为74.5%，牛口蹄疫抗体合格率为91.0%，羊口蹄疫抗体合格率为71.2%，禽流感抗体合格率为97.7%。小反刍兽疫抗体合格率为86.7%，新城疫抗体合格率为41.5%。
3、动物疫情监测预警工作情况。
一是成立工作督查组分赴各乡镇进行工作督查，加强对重大动物疫病的免疫、防控和巡查。严格落实疫情报告制和责任追究制，要求各乡（镇）及时、准确、依程序报告动物疫情，对动物疫情坚持“早发现、快报告、严处理、小范围”的原则，把损失降到最低。截至年底，出动车辆78次，人员232人次，消耗大碱44吨，碘伏95件，消毒养殖场（区）103场次，有效地消灭了动物疫源，净化了养殖环境，确保了全县无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的发生。二是县、乡、村三级专业技术人员积极组织，进村入户认真指导养殖户做好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三是指派专人到乡镇宣传动物疫病防控知识和指导相关人员做好环境消毒工作。四是认真开展兽医咨询服务工作，全年共接受群众咨询服务2000余次，发放宣传单9.2万份，通过与广大养殖户交流，从而提高了对动物疫病的监测预警能力。五是根据《保山市农业局关于印发保山市2021年动物疫病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方案的通知》要求，采集猪脾、肺2批次各8份进行蓝耳病和流感监测；犬血清20份、犬棉拭子10份进行狂犬病监测；鸡喉气管20份，鸭候气管10份进行禽流感和鸡新城疫检测。六是认真开展奶牛结核病监测，目前全县共存栏奶牛7头，开展结核病检测5头，检测率为71.4%，结果全部阴性；七是继续做好马传染性贫血及非洲马瘟的监测工作，共采集马属动物学清100份，全血100份，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八是完成马属动物马鼻疽检测20匹，结果全部为阴性。九是完成非洲猪瘟专项病监测样品采集送检全血81份，养殖场及屠宰场环境棉拭子909份，组织样品81份。
4、动物疫情与监测阳性系统上报管理情况
昌宁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启用“动物疫情信息月报”系统一个，在系统的管理上，坚持专人负责上报管理的原则，并于每月的21日-23日通过“动物疫情信息月报”系统完成县级本月“动物疫情信息月报”的填报工作，目前系统管理使用正常。
5、乡（镇）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工作情况
2018年至今，通过对全县13个乡镇采取实地走访、召开座谈会、听取村社干部意见、权衡各类动物存栏、村民接受程度等措施，我县已实现以乡镇为单位组建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专业合作社13个，乡镇覆盖率达100%，在全市5县市区中迈入前列，该项工作得到省、市两级动物疫控部门的充分肯定。
四、存在问题和整改情况
存在问题：
1、资金使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动物防疫工作经费不足。针对国内外动物疫情形势现状，我县动物防疫工作量逐年加大，相关财政拨款经费虽配套下达，有效利用资金仍存在一定困难。
2、开展疫病防控经费不足，购买兽医实验室免疫效果检测和疫病监测试剂盒和试剂经费不足。
3、绩效目标设立不够明确、细化和量化。
整改情况：
1、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提高认识，切实加强绩效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规范的内部工作机制。
2、进一步完善经费开支管理办法，加强评价结果的运用。
五、绩效自评结果应用
在绩效自评工作过程中，依据昌宁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昌财发〔2022〕70号）文件要求，认真对照绩效目标，依据实际开展情况，查缺补漏，完善措施，保证在今后的绩效管理中有所改进。为加强绩效评价的结果运用，将绩效评分结果作为编制部门下一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对评审得分较低的项目绩效目标进行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同时对年度绩效信息进行公开，作为下一步加强内部控制，继续完善项目的依据。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
1、制定项目计划要把项目经费细化和分解，执行过程中，严格按预算进度和项目支出标准执行。 
2、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经费支出管理办法。
3、强化业务知识学习，提高财经政策水平。
七、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无
附件：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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